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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第十一至二十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召开，其中：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在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１２６

号龙滩大厦会议室；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６５５４０９６７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２．５９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１２６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２１７５８６６１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５４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蔡哲夫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

１

股

１

票；比例：

％

）

议案

序号

议 案

同意

票数

同意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１７６０８２１９２７ ９４．０１ １０８４６７９６２ ５．７９ ３７０６３９９ ０．２０

是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１７６０８１４６２７ ９４．０１ １０８３０５６４２ ５．７８ ３８７６０１９ ０．２１

是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

及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

（草案）报告

１７６０８２４６２７ ９４．０１ １０７１８１９８２ ５．７２ ４９８９６７９ ０．２７

是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

１７６１１７４９９９ ９４．０３ １０７３５９５９０ ５．７３ ４４６１６９９ ０．２４

是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

要

１７６０５５２０２７ ９４．００ １０７７０９８８２ ５．７５ ４７３４３７９ ０．２５

是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融资

额度及为控股子公司银

行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

议案

１７６１０７５３４７ ９４．０２ １０７７０９８８２ ５．７５ ４２１１０５９ ０．２３

是

７

关于拟向控股子公司发

放不超过

５０

亿元委托贷

款的议案

１７６１０７５３４７ ９４．０２ １０７２０７８８２ ５．７２ ４７１３０５９ ０．２６

是

８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并支付其报酬

的议案

１７６０５５２０２７ ９４．００ １０７２２１０２２ ５．７２ ５２２３２３９ ０．２８

是

９

关于控股子公司大唐桂

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拟

与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

司签订购煤协议的议案

６０９１５２６５４ ８４．４８ １０７５１４９０２ １４．９１ ４４０６０３９ ０．６１

是

１０

关于控股子公司大唐桂

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拟

接受龙滩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

６０９１５２６５４ ８４．４８ １０７５３７７６２ １４．９１ ４３８３１７９ ０．６１

是

１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８７９４９８２ ３８．５６ ３６６０９３９ １．３０

否

１２

关于本次向中国大唐集

团公司、广西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贵州产业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议

案

１６９６８８６８６ ６０．１５ １０９１３５７０２ ３８．６８ ３３０１０１９ １．１７

否

１３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

１３．１

交易概述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５０９７６２ ３８．８２ ２９４６１５９ １．０４

否

１３．２

发行方式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５０９７６２ ３８．８２ ２９４６１５９ １．０４

否

１３．３

发行类型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５０９７６２ ３８．８２ ２９４６１５９ １．０４

否

１７

关于与中国大唐集团公

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贵州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

议》的议案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１００８０２ ３８．６７ ３３５５１１９ １．１９

否

１８

关于与中国大唐集团公

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贵州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附生效条件的《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１６９６９３０８６ ６０．１５ １０９０７７２０２ ３８．６６ ３３５５１１９ １．１９

否

１９

关于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

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的议案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１６０８０２ ３８．６９ ３２９５１１９ １．１７

否

２０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

案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１７８０２２ ３８．７０ ３２７７８９９ １．１６

否

１６

关于与中国大唐集团公

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贵州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

议案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１００８０２ ３８．６７ ３３５５１１９ １．１９

否

１３．４

股票面值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５０９７６２ ３８．８２ ２９４６１５９ １．０４

否

１３．５

发行价格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７６３５６２ ３８．９１ ２６９２３５９ ０．９５

否

１３．６

发行数量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７６３５６２ ３８．９１ ２６９２３５９ ０．９５

否

１３．７

发行对象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５０９７６２ ３８．８２ ２９４６１５９ １．０４

否

１３．８

拟购买的目标资产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７５８６６２ ３８．９０ ２６９７２５９ ０．９６

否

１３．９

认购方式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５０９７６２ ３８．８２ ２９４６１５９ １．０４

否

１３．１０

目标资产期间损益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５０９７６２ ３８．８２ ２９４６１５９ １．０４

否

１３．１１

锁定期安排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５０９７６２ ３８．８２ ２９４６１５９ １．０４

否

１３．１２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

安排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５０９７６２ ３８．８２ ２９４６１５９ １．０４

否

１３．１３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５０９７６２ ３８．８２ ２９４６１５９ １．０４

否

１３．１４

上市地点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５０９７６２ ３８．８２ ２９４６１５９ １．０４

否

１４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１７０９４０７８８ ６０．５９ １０７５７１３４０ ３８．１３ ３６１３２７９ １．２８

否

１５

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１６９６６９４８６ ６０．１４ １０９１００８０２ ３８．６７ ３３５５１１９ １．１９

否

说明：

（一）因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

司、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同受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控制，存在关联关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所

持表决股份数

１

，

１５１

，

９２２

，

６９３

股对议案九、议案十回避表决；

（二）因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为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东，且同为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目标公司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中

国大唐集团公司所持表决股份数

１

，

１５１

，

９２２

，

６９３

股、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股份数

４３８

，

９４８

，

１８８

股对议案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回避表决；

（三）上述需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九、十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议案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九、 二十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由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黄勇、林尚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20日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司”）委托，就贵司召开二〇一二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以及《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包括但不

限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程、议案及决议等文件

资料，同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秘书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公司已向本所作出保证和承诺，

保证公司向本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无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所发生的事实以及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的

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

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资料一起向社会公众披露，并依法承

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和《大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贵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 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贵司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及审议事项等相

关公告、通知刊载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告知全体股东，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

２０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

四）上午

９

：

３０

在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１２６

号龙滩大厦

２２

层

２２０１

号会议室举行；网络投票

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均符合公告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大会规则》的

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现场会议表决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络投票情况，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合计

１３２９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８７２

，

９９６

，

２８８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８２．１３％

。 其中：

１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６２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６５５

，

４０９

，

６７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２．５９％

；

２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１２６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１７

，

５８６

，

６１６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９．５４％

。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公司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 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现场投票进行了

计票和监票并与网络投票结果进行了汇总统计，表决结果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同意

１

，

７６０

，

８２１

，

９２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４．０１％

；反对

１０８

，

４６７

，

９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５．７９％

；弃权

３

，

７０６

，

３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２０％

。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同意

１

，

７６０

，

８１４

，

６２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４．０１％

；反对

１０８

，

３０５

，

６４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５．７８％

；弃权

３

，

８７６

，

０１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２１％

。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草案）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同意

１

，

７６０

，

８２４

，

６２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４．０１％

；反对

１０７

，

１８１

，

９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５．７２％

；弃权

４

，

９８９

，

６７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２７％

。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同意

１

，

７６１

，

１７４

，

９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４．０３％

；反对

１０７

，

３５９

，

５９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５．７３％

；弃权

４

，

４６１

，

６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２４％

。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同意

１

，

７６０

，

５５２

，

０２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４．００％

；反对

１０７

，

７０９

，

８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５．７５％

；弃权

４

，

７３４

，

３７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２５％

。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融资额度及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同意

１

，

７６１

，

０７５

，

３４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４．０２％

；反对

１０７

，

７０９

，

８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５．７５％

；弃权

４

，

２１１

，

０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２３％

。

７

、关于拟向控股子公司发放不超过

５０

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同意

１

，

７６１

，

０７５

，

３４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４．０２％

；反对

１０７

，

２０７

，

８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５．７２％

；弃权

４

，

７１３

，

０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２６％

。

８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同意

１

，

７６０

，

５５２

，

０２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４．００％

；反对

１０７

，

２２１

，

０２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５．７２％

；弃权

５

，

２２３

，

２３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２８％

。

９

、 关于控股子公司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拟与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签订购煤协

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其中：同意

６０９

，

１５２

，

６５４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８４．４８％

；反对

１０７

，

５１４

，

９０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４．９１％

；弃权

４

，

４０６

，

０３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６１％

。

１０

、关于控股子公司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拟接受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贷款

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其中：同意

６０９

，

１５２

，

６５４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８４．４８％

；反对

１０７

，

５３７

，

７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４．９１％

；弃权

４

，

３８３

，

１７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６１％

。

１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８

，

７９４

，

９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５６％

；弃权

３

，

６６０

，

９３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３０％

。

１２

、关于本次向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８８

，

６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５％

；反对

１０９

，

１３５

，

７０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６８％

；弃权

３

，

３０１

，

０１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１７％

。

１３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１

）交易概述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５０９

，

７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８２％

；弃权

２

，

９４６

，

１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４％

。

（

２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５０９

，

７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８２％

；弃权

２

，

９４６

，

１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４％

。

（

３

）发行类型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５０９

，

７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８２％

；弃权

２

，

９４６

，

１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４％

。

（

４

）股票面值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５０９

，

７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８２％

；弃权

２

，

９４６

，

１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４％

。

（

５

）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７６３

，

５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９１％

；弃权

２

，

６９２

，

３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９５％

。

（

６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７６３

，

５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９１％

；弃权

２

，

６９２

，

３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９５％

。

（

７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５０９

，

７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８２％

；弃权

２

，

９４６

，

１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４％

。

（

８

）拟购买的目标资产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７５８

，

６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９０％

；弃权

２

，

６９７

，

２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９６％

。

（

９

）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５０９

，

７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８２％

；弃权

２

，

９４６

，

１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４％

。

（

１０

）目标资产期间损益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５０９

，

７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８２％

；弃权

２

，

９４６

，

１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４％

。

（

１１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５０９

，

７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８２％

；弃权

２

，

９４６

，

１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４％

。

（

１２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５０９

，

７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８２％

；弃权

２

，

９４６

，

１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４％

。

（

１３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未通过。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５０９

，

７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８２％

；弃权

２

，

９４６

，

１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４％

。

（

１４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５０９

，

７６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８２％

；弃权

２

，

９４６

，

１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４％

。

１４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７０

，

９４０

，

７８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５９％

；反对

１０７

，

５７１

，

３４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１３％

；弃权

３

，

６１３

，

２７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２８％

。

１５

、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１００

，

８０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６７％

；弃权

３

，

３５５

，

１１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１９％

。

１６

、关于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１００

，

８０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６７％

；弃权

３

，

３５５

，

１１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１９％

。

１７

、关于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１００

，

８０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６７％

；弃权

３

，

３５５

，

１１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１９％

。

１８

、关于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９３

，

０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５％

；反对

１０９

，

０７７

，

２０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６６％

；弃权

３

，

３５５

，

１１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１９％

。

１９

、关于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１６０

，

８０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６９％

；弃权

３

，

２９５

，

１１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１７％

。

２０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未通过。 其中：同意

１０９

，

６６９

，

４８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０．１４％

；反对

１０９

，

１７８

，

０２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８．７０％

；弃权

３

，

２７７

，

８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１６％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大会规则》之规定，

议案

１－１０

通过，

１１－２０

未获通过。

四、关于股东大会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司二〇一二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大会规则》之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吴东桓 见证律师：黄 勇

林尚乾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2013年6月20日

2013年 6 月 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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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5� � �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2013-029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册资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公

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送红股

10

股并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

元

(

含税

),

详见公司

临

2013-026

号《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公司于近日向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并已取得换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32,842,654

元。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0719� � � �证券简称：大地传媒 公告编号：2013-019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对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本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5

月

17

日起连续停牌。

2013

年

6

月

14

日，公司披露了《中原大地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预计公司最晚将在

2013

年

8

月

16

日前按照

26

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复牌。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由于本次重组有关论证工作量大，有关各方仍需进一步研究、完善

重组方案并进行沟通协调，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披露的信息以在上述指

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1788� � �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3-02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6

月

20

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因天丰节能项目对公司立案调查的《调查通知书》（稽查总队

调查通字

130819

号）。

公司将积极协助配合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投行业务的相关调查工作，并严格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73� � � �股票简称：圣莱达 公告编号：2013-018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6

月

21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即承诺争取在

2013

年

7

月

19

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

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

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

将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

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65� � �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2013－018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和

2013

年

5

月

25

日

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延迟后），

2013

年

6

月

17

日刊登了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东

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第十三项、第十四项议

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下午

14

时在公司综合楼会议厅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19

日下午

15

时至

2013

年

6

月

20

日下午

15

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19

日下

午

15

：

00

至

2013

年

6

月

20

日下午

15

：

0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芮敬功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

表共计

2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4056.285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54397.3188

万股的

44.22%

。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3229.9757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

42.7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26.31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5190%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第十三项、第十四项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逐项审议并作出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39,98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758％

；反对

13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54％

；弃权

45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187％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39,985,3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760％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27％

；弃权

51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213％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2

年度绩效考核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98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758％

；反对

6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28％

；弃权

51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213％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3

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39,985,3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760％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27％

；弃权

51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213％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98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758％

；反对

10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42％

；弃权

48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20％

。

6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39,985,3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760％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27％

；弃权

51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213％

。

7

、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239,98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758％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27％

；弃权

51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215％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3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98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758％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27％

；弃权

51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215％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98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758％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27％

；弃权

51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215％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98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758％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27％

；弃权

51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215％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信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98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758％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27％

；弃权

51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215％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98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758％

；反对

6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27％

；弃权

51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215％

。

13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芮敬功先生、芮益民先生、陶梅娟女士、姚志洪先生、王玉

生先生、左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李东先生、贾叙东先生和陈冬华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芮敬功先生

:

表决结果：同意

232,299,7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6.565％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额的

0.00％

。

芮益民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32,299,7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6.565％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额的

0.00％

。

陶梅娟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

232,299,7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6.565％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额的

0.00％

。

姚志洪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32,299,7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6.565％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额的

0.00％

。

王玉生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32,999,7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6.856％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额的

0.00％

。

左宁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

232,299,7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6.565％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额的

0.00％

。

李东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32,709,7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6.736％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额的

0.00％

。

贾叙东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32,299,7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6.565％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额的

0.00％

。

陈冬华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32,299,7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6.565％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额的

0.00％

。

14

、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魏水明先生和夏友满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魏水明先生

:

表决结果：同意

232,299,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6.565％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额的

0.00％

。

夏友满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32,299,7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6.565％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额的

0.00％

。

上述两位股东代表监事和此前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赵贇先生

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公司监事未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2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

2012

年度出席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情况及

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等履行职务情况向大会进行了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李文君律师、侍文文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65� � �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2013－019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

在公司综合楼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参会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列席了会

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芮敬功先生主持。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选举芮敬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通过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1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芮敬功先生、李东先生和贾叙东先生三人组成，芮敬功先生为主

任委员；

2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贾叙东先生、陈冬华先生和陶梅娟女士三人组成，贾叙东先生为

主任委员；

3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陈冬华先生、贾叙东先生和左宁女士三人组成，陈冬华先生为主

任委员；

4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李东先生、陈冬华先生和芮敬功先生三人组成，李东先生

为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聘任王玉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王玉生先生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

025-57350997

；传真：

025-57350178

电子邮箱：

yswang188@126.com

联系地址：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双高路

29

号 证券部

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

四、根据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芮益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聘任陶梅娟女士、张益军先生、韦华先

生、陈三定先生、芮益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陈三定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

聘任姚志洪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任期三年。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相关人员简历

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20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芮益民先生：男，

1970

年

6

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上海红宝丽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经理，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兼任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副理

事长和江苏省工商联第十届执委。 芮益民直接持有公司

1,858,810

股，同时持有公司第一大股

东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512%

的股权，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芮敬功为父子关

系，与副总经理芮益华为兄弟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

陶梅娟女士：女，

1962

年

1

月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1991

年

11

月至

1994

年

6

月任南京市聚氨酯化工厂副厂长，

1994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陶梅娟女士直接持

有公司

1,469,538

股，同时持有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9767%

的股权，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惩戒。

张益军先生：男，

1970

年

8

月生，中国国籍，大学文化，工程师。

1992

年

7

月毕业于上海建筑

材料工业学院高分子材料专业，

1992

年

8

月至

1993

年

2

月， 在苏州油毡厂工作；

1993

年

3

月至

1998

年

6

月，在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宜兴联营厂工作；

1998

年

7

月至

2004

年

6

月，在江苏天音化

工有限公司工作，

2001

年起担任生产副总，

2004

年

6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德纳（南京）化工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

2009

年

1

月任德纳天音集团公司副总裁；

2011

年

1

月加入公司， 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张益军先生持有公司

400,000

股限制性激励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韦 华先生：男，

1965

年

8

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东南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

结业，高级经济师。

1984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在高淳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工作，任企业管理科科

长。

2001

年

3

月加入公司，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韦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755,300

股，同时持有公

司第一大股东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512%

的股权，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三定先生：男，

1967

年

9

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1984

年

9

月参加

工作，曾在高淳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工作，任财务统计科科长；

2000

年

1

月任高淳县中小企业担

保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1

年

6

月加入红宝丽公司，先后任财务部副部长、部长，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兼总会计师，为公司财务负责人。陈三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10,800

股，同时持有公司第一大

股东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466%

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芮益华先生：男，

1974

年

7

月生，中国国籍，南京工业大学法学专业毕业，本科学历，东南大

学

EMBA

（在读）。

1999

年

11

月至

2003

年

11

月在南京市建邺区公证处工作；

2003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1

月在南京市高淳县旅游局工作，任副局长。

2012

年

12

月辞去公务员职务。

2013

年

1

月进入红

宝丽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芮益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芮敬功为父子关系，与总经理芮益民为兄弟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姚志洪先生：男，

1968

年

4

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工程师。

1990

年

7

月毕业于南京大学

化学系高分子合成材料专业，

1990

年至

1999

年， 在南京树脂研究所从事精细化工合成和表面

活性剂的应用和研究开发工作；

2000

年加入红宝丽公司，历任技术科长、技术中心副主任、主

任，现任公司董事、总工程师。 姚志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877,400

股，同时持有公司第一大股东

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3461%

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玉生先生：男，

1966

年

7

月生，江苏高淳人，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曾任南京市高淳县饮食服务公司会计、南京天润冷食厂财务科长、高淳县审计事务所审计员，

2002

年

10

月进入公司，曾任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王玉生先

生持有公司

192,046

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玉生先生已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002165� � �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2013－020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

在公司综合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魏水明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认真讨论，选举魏水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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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收到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刘祖厚先生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请辞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职务。 辞职后，

刘祖厚先生不再在公司任职。 刘祖厚先生承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

任何股份。

公司及董事会对刘祖厚先生在公司多年任职期间所作的贡献致以诚挚的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20日


